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的独立董事，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公司章程》

和《独立董事制度》等有关规定，基于独立判断立场，现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

次（临时）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选举姜华方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经审查姜华方先生的个人履历等资料，并了解其相关情况，未发现姜华方先生

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

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姜华方先生具备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

任职资格，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能够胜任董事职务。 

姜华方先生的提名已征得其本人同意，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讨论后提出，

提名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提名姜华方先生为公

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增加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增加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符合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的实

际需要，交易价格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此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关于增加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三、关于2024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是为了支持子公司的发展，满足其经营发展

等的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本次被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公司对其具有控制权，为其提供担保的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本次担保事

项符合相关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关于 2024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并同意将此议案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东自电气有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苏州科陆东自电

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科陆”）、广东省顺德开关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

德开关”）银行融资事项提供担保是为满足苏州科陆、顺德开关生产经营的资金需

求，有利于苏州科陆、顺德开关筹措资金，顺利开展经营业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等有关要求，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因此，我们同意《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并同意将

此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对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的说明符合

公司的实际情况，2023年1-11月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公平、合理，没有损害

公司和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公司预计的2024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的实际需要，

交易价格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此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公司董

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并同意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谢东明 姜齐荣 李建林 

2023年12月13日 


